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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屆「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 

活動辦法-總則 

2024.6.1 

本活動辦法由「財團法人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以下簡稱「台新銀行公益慈

善基金會｣)及「財團法人中華電信基金會」(以下簡稱「中華電信基金會｣)、「財團

法人王月蘭慈善基金會」(以下簡稱「王月蘭慈善基金會｣)、「財團法人台北市艋

舺龍山寺」(以下簡稱「龍山寺」)、「財團法人台灣尤努斯基金會」(以下簡稱「台

灣尤努斯基金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老人福祉協會」(以下簡稱「老人福祉協

會」)、「國立中央大學亞洲影響力衡量與管理研究總中心」(以下簡稱「國立中央

大學亞洲影響力中心」)共同訂定，適用於西元（下同）2024 年舉辦之第 15 屆

「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活動(以下簡稱「本活動｣)。報名參加本活動之團

體、組織、個人，以及參與投票同意「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Facebook、

LINE、Google 及 Richart Life 帳號應用程式與活動網站存取個人資料之民眾，於

報名參加本活動或參與投票活動前，應詳閱本活動辦法、各領域活動辦法及主辦單

位網站就本屆活動之全部約定，且「社會福利領域提案辦法」、「數位學習領域提

案辦法」、「社福企業領域提案辦法」、「復能自立領域提案辦法」以及「公益傳

播領域提案辦法」(以下合稱「各領域提案辦法」)等，均構成本活動辦法之一部

分。一旦報名參加本活動或參與投票活動，均視為同意遵循本活動辦法、各領域提

案辦法及主辦單位網站就本屆活動之全部約定。  

 

1 背景說明及活動簡介 

 

1-1 背景說明 

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發現，台灣社會愛的力量雖然蓬勃，但許多中小型社福團

體卻常因知名度不高，或不懂應如何自我宣傳行銷，而面臨募款不足及營運困難等

窘境。為了讓更多民眾能認識這些團體，並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團體或個人，台新

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從 2010 年起舉辦「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活動，由台新

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捐助公益基金，邀請社福團體上網提案，並由民眾上網投票決

定，將有限的捐助資源分配給最終入選的社福團體，期盼讓社會資源得以公允分

配，後續並輔以志工輔導，協助社福團體完成提案，並向大眾公布提案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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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持續擴大愛的力量，第 15 屆（本屆）「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活動除台新

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外，包含王月蘭慈善基金會、龍山寺、中華電信基金會、台灣

尤努斯基金會、老人福祉協會、國立中央大學亞洲影響力中心共同加入舉辦本活動，

本屆關懷領域包含「社會福利」、「數位學習」、「社會企業」、「復能自立」及

「公益傳播」領域。另就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提供公益基金之「社會福利」領

域，亦納入民眾捐款，以提供更多公益資源幫助更多團體。 

 

1-2 主辦單位 

本活動係由「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邀集「王月蘭慈善基金會｣、｢龍山寺｣、

「中華電信基金會」、「台灣尤努斯基金會」、「老人福祉協會」以及「國立中央

大學亞洲影響力中心」等共同提供公益資源，以支持「社會福利」、「數位學習」、

「社會企業」、「復能自立」及「公益傳播」5 大領域之提案。 

 

「社會福利」領域主辦單位為「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王月蘭慈善基金會

｣及｢龍山寺｣;「數位學習」領域主辦單位為「中華電信基金會」; 「社會企業」領

域－社福社企之主辦單位為「台灣尤努斯基金會」;「復能自立」領域主辦單位為

「老人福祉協會」;「公益傳播」領域主辦單位為「國立中央大學亞洲影響力中

心」。 

 

1-3 活動時程 

本活動共分為 4 個主要階段進行，預計於 2024 年 12 月中旬舉辦捐贈典禮，確切

時間及地點將於主辦單位官方網站或於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Facebook 粉絲

專頁上另行公布，提案報名者應自行至主辦單位官方網站查詢是否為最終獲選者，

主辦單位不另通知。 

 

提案報名期間：自 2024 年 8 月 15 日起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止；網路報名起迄

時間，自 2024 年 8 月 15 日中午 12 點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中午 12 點整止，報

名者進行網路報名並於系統送出後，必須於 2024 年 8 月 31 日前同時完成書面報

名文件上傳網路報名系統，始完成報名。 

主辦單位初審期間：2024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止 

公告初審名單：2024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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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票選期間（投票期間）：2024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止 

提案執行期間：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止 

結案報告繳交期間：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止，將結案報告及

相關資料上傳至主辦單位官方網站，其餘請詳閱各領域提案辦法。 

 

1-4 票選提案之最終入選名額 

每一團體/個人限報名一個提案，提案報名資格與提案規範等悉依「社會福利領域

提案辦法」、「數位學習領域提案辦法」、「社會企業領域-社福社企提案辦

法」、「復能自立領域提案辦法」及「公益傳播領域提案辦法」之規定。提案者須

通過主辦單位初審後，始具有被票選之資格。經票選提案後各領域之最終入選名

額，分別說明如下： 

 

1-4-1 社會福利領域 

社會福利領域之公益基(獎)金主要由「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王月蘭慈善

基金會｣、｢龍山寺｣共同提供，組別及名額如下： 

組別 公益基(獎)金（新臺幣） 

/ 公益資源 

名額 

50 萬元組 50 萬元 12 名 

25 萬元組 25 萬元 20 名 

10 萬元組  10 萬元 40 名 

評審特別獎 獲獎名額及獲獎公益基(獎)金不等 獲獎名額及

獲獎公益基

(獎)金不等，

評選結果得

為從缺。 

 

◼ 評審特別獎：由「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或「王月蘭慈善基金會」、

｢龍山寺｣評選決定，主辦單位將保有名額、公益基(獎)金等最終決定及審

核權。 

◼ 其餘請詳閱社會福利領域提案辦法。 

 



5 
 

1-4-2 數位學習領域 

數位學習領域之公益基(獎)金由「中華電信基金會」提供，組別及名額如下： 

 

組別 公益基(獎)金（新臺幣） 名額 

數位學習獎 15 萬元 3 名 

◼ 其餘請詳閱數位學習領域提案辦法。 

◼ 中華電信基金會得於票選開始前，依通過初審提案件數評估是否酌減提供

名額。 

 

1-4-3 社會企業領域 

社福社企項目之公益基(獎)金由「台灣尤努斯基金會」提供，組別及名額如下: 

 

組別 公益基(獎)金（新臺幣） 名額 

尤努斯社企獎 15 萬元 2 名 

評審特別獎 獲獎名額及獲獎公益基(獎)金不等 獲獎名額及

獲獎公益基

(獎)金不等，

評選結果得

為從缺。 

◼ 評審特別獎：由「台灣尤努斯基金會」評選決定，主辦單位將保有名額、

公益基(獎)金等最終決定及審核權。 

◼ 其餘請詳閱社會企業領域-社福社企提案辦法。 

 

1-4-4 復能自立領域 

復能自立領域之公益基(獎)金由「老人福祉協會」提供，組別及名額如下: 

 

組別 公益基(獎)金（新臺幣） 名額 

老人福祉獎  20 萬元 2 名 

評審特別獎 
獲獎名額及獲獎公益基(獎)金不等 獲獎名額及

獲獎公益基



6 
 

(獎)金不等，

評選結果得

為從缺。 

◼ 評審特別獎：由「老人福祉協會」評選決定，主辦單位將保有名額、公益

基(獎)金等最終決定及審核權。 

◼ 其餘請詳閱復能自立領域提案辦法。 

 

1-4-5 公益傳播領域 

公益傳播領域之公益基(獎)金由「國立中央大學亞洲影響力中心」提供，組別及名

額如下: 

組別 公益基(獎)金（新臺幣） 名額 

影響力短片獎 2 萬元 5 名 

◼ 其餘請詳閱公益傳播領域提案辦法。 

 

1-5 民眾票選辦法 

凡擁有 Facebook 或 LINE 或 Google 或 Richart Life 帳號(Richart Life 帳號限定

由 Richart Life App 登入進行投票)之民眾，登入「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活

動網站，取得本活動所發送之手機驗證碼，再以該驗證碼登入活動網站並閱讀相關

資料及同意點選後，始取得本活動投票資格(敬請一併參閱本活動辦法-總則 8-1 個

人資料保密措施與告知事項)。 

符合投票資格之民眾每人最多可投 10 票，投票之方式得於同一日或於投票期間內

分散完成投票，但每個提案限投 1 票。 

主辦單位將於投票期間屆滿後，依主辦單位系統所載資料統計票數，除各領域評審

特別獎外，將依各組別總票數排名決定最終入選者（上述各獎項之獲獎者，以下均

統稱「入選者」）。 

 

1-6 提案執行及結案報告繳交期限 

入選者必須配合主辦單位進行訪問及報告，且須定期將執行進度及內容發表並完成

結案報告上傳於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官方網站上，以供大眾檢閱。 

入選者須於 2025 年 11 月 30 日前繳交結案報告予各主辦單位(此為提案最遲應完

成日期，如提案提早執行完成可提早結案)，以利主辦單位了解提案具體執行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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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並提供主管機關備查之用。如有違反本活動辦法者，主辦單位得拒絕撥發尾款

或剩餘資源，亦有權追回已捐贈之全數款項或全部資源(敬請詳參本活動辦法-總則

7)。 

 

2.提案資格、程序及審查 

提案團體、組織及個人（以下合稱「提案者」）之資格限制、提案規範及審查，應

依本活動辦法以及「社會福利領域提案辦法」、「數位學習領域提案辦法」、「社

會企業領域-社福社企提案辦法」、「復能自立領域提案辦法」及「公益傳播領域

提案辦法」之規定辦理，詳情請見各領域之提案辦法。 

 

2-1 提案 

提案者應依本活動辦法及各領域提案辦法之規定進行提案。且同一屆活動中，每位

提案者限提一案，須於各領域提案辦法所訂報名提案期間內「網路報名」及「郵寄

或 E-mail 書面報名文件（依各領域提案辦法規定之方式）」，方為完成報名。 

為使更多團體有獲得公益基（獎）金/公益資源的機會，「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

量」提案報名限制如下： 

各團體/個人不限參加領域，但最多以累計獲得本活動 5 次（含）公益基（獎）金

或資源為上限（自 2010 年第一屆活動起算，且獲得之公益基（獎）金或資源次數

係合併累積計算）。 

 

範例說明： 

OO 社福團體分別於 2010 年第 1 屆、2012 年第 3 屆、2014 年第 5 屆、2016 年

第 7 屆及 2022 年第 13 屆皆入選「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活動，並且獲得公

益基(獎)金或資源，則自 2023 年第 14 屆起，OO 社福團體即不具參加「您的一

票，決定愛的力量」資格，爾後亦同。 

 

曾經參加「數位學習領域」並獲選者，自獲獎當年度算起兩年（含）內（兩屆內）

不得再參加「數位學習領域」項目，但不影響參與其他領域之權利。 

 

2-2 網路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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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報名」係指報名提案者須先於活動網站上完整填寫提案及所有應填資料，並

於系統完成送出。 

 

2-2-1 非營利組織 

報名提案時應填寫基本資料，包含機構名稱、統一編號、許可機關、立案字號、登

記地址、電話、傳真、機構電子信箱、負責人、代理人、代理人電子信箱及設立日

期等。填寫之資料應完整且須與主管機關登記、立案文件上之記載一致。前揭基本

資料填寫完畢後，始可繼續填寫進階資料。進階資料內容包含團體簡介、提案類

別、申請方案、背景說明、提案內容、執行時程、費用規劃及效益說明等，詳細報

名資格及報名方式請詳閱各領域提案辦法之說明。 

 

2-2-2 營利組織（限「社會企業領域-社福社企」） 

報名提案時應填寫基本資料，包含機構名稱、申登機關、統一編號、登記地址、電

話、傳真、聯絡電子信箱、負責人、代理人、代理人電子信箱及設立日期等。填寫

之資料應完整且須與主管機關商工登記之記載一致。前揭基本資料填寫完畢後，始

可繼續填寫進階資料。進階資料內容包含社會企業簡介、提案類別、申請方案、背

景說明、提案內容、執行時程、費用規劃及效益說明等。詳細報名資格及報名方式

請詳閱各領域提案辦法之說明。 

 

2-2-3 個人提案（限「公益傳播領域」） 

報名提案時應填寫基本資料，包含個人姓名、身分證字號、聯絡地址、電話、傳

真、電子信箱等資料。填寫之資料應完整。前揭基本資料填寫完畢後，始可繼續填

寫進階資料。進階資料內容包含社會企業簡介、社區團體或個人簡介、提案類別、

申請方案、背景說明、提案內容、執行時程、費用規劃及效益說明等。詳細報名資

格及報名方式請詳閱各領域提案辦法之說明。 

 

2-2-4 

報名提案者為非營利組織或營利組織時，須指派一名代理人執行本活動相關事宜及

作為聯繫之窗口，請參本活動辦法-總則 2-5。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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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者於填載資訊參與本活動之同時，視為同意主辦單位視活動所需，將提案者填

載之所有資料內容對外公開，提案者應本於誠實與信用填寫相關資訊。若所填寫資

料有以下情事之一，主辦單位有權不經通知逕自刪除報名資料並拒絕受理報名或取

消報名提案資格： 

1. 報名提案資料未完整填寫或有填寫錯誤、不實之情形。 

2. 進階資料與報名資料內容不符。 

3. 違反社會善良風俗或公益活動性質。 

4. 違反本活動辦法（包含總則及各領域提案辦法）之提案規定。 

5. 構成本活動辦法-總則 2-4 資格取消之行為或情事。 

6. 其他經主辦單位認定不適宜公開於本活動相關網頁之內容。 

 

2-3 初審 

主辦單位收到提案者之書面文件後，將針對參加資格、提案內容以及各領域繳交報

名文件進行審查；提案者須通過主辦單位審查始具有被票選之資格。主辦單位將於

2024 年 10 月 1 日開放提案者登入活動網站（詳見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官方

網站 www.taishincharity.org.tw）及公告於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Facebook

粉絲頁，請提案者自行上網查詢是否通過審查。 

 

2-4 資格取消 

主辦單位保有審核提案者參加資格之權利。提案者如有下列情事之一，主辦單位有

權保有、取消或終止提案者參加資格、被投票資格、入選資格及獲獎資格，且所獲

票數將不予計入，入選後始發現者，主辦單位亦有權不予發放獎項或追回已捐贈之

全數款項或全部資源，受贈之團體/個人不得異議： 

1. 報名提案後，經查不符參加資格（詳本活動辦法總則及各領域提案辦

法）。 

2. 違反提案規範（詳本活動辦法總則及各領域提案辦法）。 

3. 試圖以任何方式干擾、誹謗、威脅、騷擾其他參加之提案者或主辦單位

或其他參與者。 

4. 企圖或以不正當之手段（包括但不限於金錢交易、虛擬貨幣交易或其他

利益交換）影響活動進行（包含但不限於投票過程）。 

5. 活動期間內遭主管機關命令暫停、終止、或取消其業務者。 

http://www.taishincharit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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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活動期間內有清算、解散或其他任何無法繼續運作之情事。 

7. 活動期間內提案者有違反法令之情事。 

8. 其他有危害主辦單位、評選單位、協力廠商、其他提案者之網站、名

譽，或阻撓妨礙活動進行之情形。 

9. 提案者、團體或其負責人涉及違法或不當行為，或有為違法或不當行為

之疑慮者。 

 

2-5 代理人 

2-5-1 

代理人係指報名提案團體/機構委託特定人於參加本活動期間內，全權代為執行本

活動相關網路行為、處理參加本活動之所有相關事務，包含但不限於網路報名、活

動網頁資料編輯（包含網友留言回應、管理）、照片、影音上傳及行銷宣傳等。 

代理人須年滿 18 歲以上，且為報名提案團體/機構之會員、職員及同意簽署代理

人授權同意書者，始具有代理人資格。 

 

2-5-2 

報名提案團體與代理人必須簽署代理人授權同意書，並於同意書上用印（機構章、

負責人章及代理人章），以作為委託關係及報名提案團體提供資料正當性等之認

定。惟報名提案團體於活動期間認為代理人有不當情事發生時，應以書面通知（須

用印「機構章」及負責人章）主辦單位，取消代理人網頁管理權限，並指派一名新

代理人（須簽署代理人授權同意書及用印）。若報名提案團體未同時指派新代理

人，主辦單位將取消報名提案團體之參加資格，票選期間所獲得之票數亦將歸零處

理，不列入票數計算。報名提案團體須就代理人之一切行為負責。 

 

3.  如何投票 

3-1 投票資格 

凡擁有 Facebook、LINE 及 Google 帳號之民眾，請先登入「您的一票，決定愛

的力量」活動網站，取得本活動所發送之手機驗證碼後，再以該驗證碼登入活動網

站並完成閱讀及點選相關內容後，始取得投票資格。 

凡擁有 Richart Life 帳號民眾，請由 Richart Life APP 完成會員登入，再由 App 內

指定路徑登入「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活動網站，取得本活動所發送之手機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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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碼後，再以該驗證碼登入活動網站並完成閱讀及點選相關內容後，始取得投票資

格。 

如有以下情況之一，主辦單位有權拒絕或撤銷民眾投票之資格： 

◼ 偽造、偽冒或未經他人同意擅自使用之 Facebook、LINE、Google 及

Richart Life 帳號或手機門號，且經查證屬實者。 

◼ 將自身帳號或手機門號借予他人進行投票使用，且經查證屬實者。 

◼ 其他危及活動之公平性及公正性或有其他違反法令之情事者。 

主辦單位保有審視民眾投票資格或刪除爭議票數之權利。 

 

3-2 投票網址 

投票網址為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官方網站

（http://www.taishincharity.org.tw/），點選「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 

 

3-3 投票規則 

符合投票資格之民眾每人最多可投 10 票，可於同一天內或投票期間內分散投票，

但每個提案限投 1 票。已完成之投票無法收回或取消，投票者亦不得要求主辦單

位取消或變更其已完成之投票。 

 

主辦單位將於投票期間屆滿後統計票數，除各領域評審特別獎外，依各組別總票數

排名決定入選者。 

 

3-4 投票期間 

本活動投票期間之起迄時間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中午 12 點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下午 5 點止，以活動網頁時間為準。 

主辦單位將於 2024 年 12 月 2 日下午 5 點整於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官方網站

(www.taishincharity.org.tw)上公布最終票數，並於 2024 年 12 月 5 日公告獲選

名單。 

 

4.  公益基(獎)金 

請詳見各領域活動辦法 

 

http://www.taishincharit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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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案執行  

請詳見各領域活動辦法 

 

6.捐贈典禮 

本活動之捐贈典禮預訂於 2024 年 12 月中旬舉辦捐贈典禮，實際確切時間及地點

將於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官方網站、「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活動網站或

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公布，並以信函通知入選者參

加。相關訊息將公告於主辦單位及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官方網站

(www.taishincharity.org.tw)、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Facebook 粉絲頁。 

 

7.違約 

如有下列情事之一，即視為違約，主辦單位或評選單位有權取消提案者之參加或入

選資格；入選後始發現者，主辦單位亦有權追回已捐贈之全數款項或全部資源，受

贈之團體/個人不得異議： 

◼ 偽造不實資料，包含但不限於網路報名時填寫之基本資料、進階資料，以

及繳交之書面資料；或是所提之書面報告或費用單據等有不實之情事等。 

◼ 報名提案團體若有主事務所(總會)與其分支單位同時報名之情事。 

◼ 提案內容或其他上傳圖片、照片、影音檔等任何資料有違反公共利益、社

會秩序或善良風俗、侵害他人權利、違反法令或主管機關規範之虞。 

◼ 提案者自行宣傳本活動之內容，與提案內容不符，或有違反公共利益、社

會秩序、善良風俗或危害本活動之進行、聲譽之情事。 

◼ 活動期間，提案者發生破產、清算、解散，或遭主管機關命令終止業務等，

或有其他不能繼續運作之情事。 

◼ 入選者於投票期間屆滿（以2025年11月30日為基準日）後一年內破產、

清算、解散，或遭主管機關命令終止業務等，或有其他不能繼續運作之情

事。 

◼ 受贈公益基(獎)金/公益資源後，未依提案內容確實履行或有違反誠信原則

之行為，包括但不受限於未落實執行提案類別、提案內容、執行時程、費

用規劃等或未將公益基(獎)金/公益資源善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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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贈公益基(獎)金/公益資源後，未配合主辦單位訪問調查、事中訪查及事

後報告(包含問卷及電訪訪談)等事項。 

◼ 受贈公益基(獎)金/公益資源後，違反領獎文件上記載之同意事項。 

◼ 其他違反本活動辦法（含各領域提案辦法）或違反主辦單位規定之任何情

事(包括但不限於同一提案已獲得政府補助或其他單位/其他活動之補助

者)。 

 

8. 其它 

8-1 個人資料保密措施與告知事項  

本活動主辦單位及評選單位、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將對個人資料謹慎保護，並

採取必要之保密措施，以維護本活動參與者（即本文中所稱之「個人」）、於本活

動投票頁面勾選同意提供（或允許存取）個人資料之個人，及依其他個別約定同意

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蒐集其個人資料之個人，所提供資料之安全性。本活動主

辦單位及評選單位、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之個人資料保密措施，係依據個人資

料保護法以及主管機關之相關法令辦理，以善盡保護參與本活動之個人或確保事務

人員保密義務之職責。  

 

一、個人資料之蒐集方式  

本活動主辦單位及評選單位、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持有參與者的個人資料，係

因參與者參與「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公益慈善活動所提供（或允許存取）資

料；或於本活動投票頁面勾選同意提供（或允許存取）之個人資料；或依其他個別

約定同意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蒐集之個人資料。本活動主辦單位及評選單位台

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蒐集參與者或投票者的個人資料類別，如姓名、

Facebook(ID、名稱、大頭照) 、LINE(ID、名稱、大頭照)、Google 帳號(ID、名

稱、大頭照)、Richart Life(加密後 token ID)以及電子郵件信箱、相關投票記錄及

手機號碼、參加投票活動、參與提案事項所必要之個人資料等，並以本活動及

（或）依其他個別約定之蒐集目的往來時所實際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二、個人資料之儲存、保管、刪除及資料安全與維護方式  

本活動主辦單位及評選單位、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將採取謹慎措施保護客戶資

料，並依相關作業規範建立個人資料庫，按業務權責指定專門人員控管資料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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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以保護個人資料之安全性。如投票者於投票時未勾選同意本活動主辦單位及評

選單位、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保留個人資料，本活動主辦單位及評選單位、台

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將於本屆「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活動結束後半年內刪

除投票紀錄(包含第三方授權之公開資訊、手機號碼及電子信箱等)，惟已成為台新

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之會員者，不在此限。任何未經本活動主辦單位及評選單位、

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正式授權之人員，絕對禁止接觸投票者或參與者的個人資

料，亦不會將其個人資料分享給任何與本活動主辦單位及評選單位、台新銀行公益

慈善基金會無關聯之關係企業或第三人。 

 

三、個人連結應用程式之資料刪除 

本活動主辦單位及評選單位、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持有參與者或投票者的個人

資料，係因參與者或投票者參與「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公益慈善活動

Facebook、LINE、Google 及 Richart Life 帳號所提供（或允許存取）之公開資

料，如參與者或投票者刪除應用程式授權後，本活動主辦單位及評選單位、台新銀

行公益慈善基金會將無法再存取參與者或投票者先前與之分享之非公開資訊，但可

能仍會保留先前透過連結取得的資訊。 

 

四、特定目的 

本活動主辦單位及評選單位、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將於「您的一票，決定愛的

力量」活動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參與者的個人資料，及(或)於其他個別約定之

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參與者個人資料，其特定目的為 ：010 私立慈善

機構管理、049 非營利組織業務、058 社會服務或社會工作、063 非公務機關依法

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069 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

務、090 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157 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181 其他經營合

於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五、個人資料為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期間：〈1〉本活動及(或) 其他個別約定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2〉依相關法

令所定或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或依個別契約約定之保存年限〈以期限最長

者為準〉。 

2、地區：以下第 3 點所列之利用對象，其國內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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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象：〈1〉本活動主辦單位〈含受其委託處理事務之委外機構〉、評選單

位、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含受其委託處理事務之委外機構〉。〈2〉依法有

權機關（如主辦單位之主管機關、司法機關、稅務機關等）。 

4、方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以書面或電子檔方式蒐集、處理、利用及傳

遞投票者或參與者的個人資料。 

 

六、投票者或參與者就本活動主辦單位、評選單位、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保有

參與者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1、除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0 條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外，得向本活動主辦單位、評

選單位、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 

2、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得向本活動主辦單位、評選單位、台

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請求補充或更正個人資料，惟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規定，投票者或參與者應為適當釋明。 

3、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投票者或參與者本人個人資料正確性

有爭議者，得向主辦單位、評選單位、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請求停止處理或利

用投票者或參與者本人之個人資料；惟主辦單位、評選單位、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

金會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投票者或參與者本人書面同意，並註明其爭議或法律另

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4、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

屆滿時，得向本活動主辦單位、評選單位、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請求刪除、停

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惟主辦單位、評選單位、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因執

行業務所必須或經投票者或參與者書面同意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5、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1 條第 4 項規定，主辦單位、評選單位、台新銀行公益

慈善基金會如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投票者或參與者本人

之個人資料，投票者或參與者本人得向主辦單位、評選單位、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

金會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投票者或參與者本人之個人資料。 

 

七、投票者或參與者如欲行使上述各項權利，得向本活動主辦單位、評選單位、台

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查詢行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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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除本活動主辦單位、評選單位、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為履行法定義務所必

要之資料外，投票者或參與者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若投票者或參

與者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或是提供不完全時，基於本活動及（或）其他個別約定之

蒐集目的相關業務之執行所需，本活動主辦單位及評選單位、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

金會可能無法受理其參與本活動或依其他個別約定之各相關活動，敬請見諒。 

 

九、本活動主辦單位、評選單位、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保有隨時修訂個人資料

保密措施與相關告知事項之權利，並將於本活動主辦單位、評選單位、台新銀行公

益慈善基金會官方網站或以其他公開揭露之管道公告揭露保密措施相關訊息，修訂

時亦同；若有其他與保密措施相關之問題，亦可隨時洽詢本活動主辦單位、評選單

位、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8-2 智慧財產權說明 

「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活動網頁及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官方網站上所有

內容、程式，係由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所有或經授權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使用。除基於本活動之目的而下載、分享相關表單或進行連結外，民眾及一般機構

未經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事前同意，不得隨意轉載、散播、重製，或為其他有

害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權益之情事。 

 

各提案者授權或自行上傳之照片、影片或資料之內容，如有涉及專利權、商標權、

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或肖像權或其他權利相關議題者，各提案者應為合法權利人或

應於使用前先行取得合法之授權(含再授權)，並由各提案者自行負擔法律責任。各

提案者就前開上傳之照片、影片或資料之內容在本活動目的及宣傳公益之範圍內，

均同意無償授權由主辦單位、評選單位、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永久性自由運用，

並且無次數、時間、期間及地域等限制。 

 

8-3 網頁管理權 

如有下列任一情事之虞者，主辦單位保有移除提案者上傳活動網頁之圖片、照片、

影音檔、各項資料等任何內容之權利，並且得取消其提案資格及入選資格： 

◼ 違反公共利益、社會秩序、善良風俗或與社會公益無關。 

◼ 鼓吹、散播、揭露色情、暴力、毒品等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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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政治、宗教、營利行為、非公益相關行為或違反法令行為。 

◼ 其他經主辦單位認定不適宜公開於本活動相關網頁之內容。 

 

8-4 建議使用瀏覽器 

 

Web 網站 

(Edge+Chrome + Firefox + Safari) 

手機 

(Android+iOS) 

Edge Chrome Firefox Safari  

Android 7.0 

以上 

 

iOS 11.0  

以上 

 

Edge 

85.0 

以上 

Chrome 

72.0  

以上 

Firefox 

60.0 

以上 

Safari 11 

        

 

 

8-5 聯絡方式 

提案者於活動期間可以下列方式，與主辦單位聯繫(星期一~星期五 9:00~17:00)： 

◼ 社會福利領域(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電子信箱：service@taishincharity.org.tw 

專案電話：(02) 5576-2309 、5576-2311 、5576-2318 、5576-2536 

◼ 數位學習領域(中華電信基金會)：  

電子信箱：hillwang@chtf.org.tw  

專案電話：(02)2344-5766#16 轉王先生 

◼ 社會企業領域－社福社企項目(台灣尤努斯基金會)：  

電子信箱：daisy@yunustw.org.tw 

專案電話：(02)2713-2727 #26  轉 劉小姐 

◼ 復能自立領域(老人福祉協會): 

電子信箱：woet1999@ms48.hinet.net 

專案電話：(02)2268-6436 轉許小姐 

◼ 公益傳播領域（國立中央大學亞洲影響力中心） 

電子信箱：aiimm@g.ncu.edu.tw 

mailto:service@taishincharity.org.tw
mailto:woet1999@ms48.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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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電話: 03-422-7151 #66030 

 

8-6 其他事項 

活動期間如因天災或任何無法預期或非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致本活動之全部

或一部無法按原計劃執行或有無法執行之虞時，主辦單位保有暫停、修改、取消或

終止本活動之權利，且主辦單位對所有活動參與者（包括但不限於投票者、提案

者、因參與本活動而與本活動網站進行資訊或軟體連結、登錄、存取、下載者等）

因此所生損失及損害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主辦單位和協辦廠商不負擔以下責任： 

◼ 因非可歸責於主辦單位和協辦廠商之事由，發生技術、硬體、軟體或任何形式

之故障導致無法連線或活動過程產生錯誤，包括但不限於活動平台問題，如

Facebook、LINE、Google 或 Richart Life 所屬公司之政策改變或系統變更

等非主辦單位和協辦廠商所能控制之原因所造成之異常或停權現象。 

◼ 因活動參與者（包括個人及團體）本身不正確、不完整或延遲操作，而導致本

活動網站程式無法正常列印本活動相關文件或發生其他運作上的問題。 

 

參與本活動之團體、組織及個人均須尊重主辦單位暫停、修改、取消或終止本活動

之權利，不得藉故引發事端，如因此發生任何造成人身傷害、物品或財物損失之事

件者，除須依法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外，並應賠償主辦單位和協辦廠商、其他任何第

三人等因此所受之損失及損害(包括但不限於財物及名譽之損失、損害)。 

 

8-7 爭議之處理 

本活動如遇有爭議之情形，投票者、提案者、以及其他參與者均同意依主辦單位之

公告為準；本活動如涉及訟爭，投票者、提案者、以及其他參與者均同意以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並同意本活動辦法暨其相關事項以中華民國法律為

準據法。 

 

8-8 活動辦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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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本活動辦法（含各領域提案辦法）之權利，並公告於台新銀

行公益慈善基金會官方網站、「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活動官方網站或台新銀

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Facebook 粉絲專頁，概不另行通知。 


